
承事管〔2025〕36号

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严密组织实施2025年度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及规范申报2026年度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的通知

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区）法院、检察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承德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管理办法》（承事管〔2020〕257号），进一步规范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管理，强化节俭意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现就2025年度办公用房大中修项目组织实施及2026年度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组织实施2025年度大中修项目

（一）规范流程管理。各项目单位务必依法依规开展招投标、施工、验收及资料归档等工作，确保程序合规、过程透明、责任明晰，严禁擅自变更建设内容或超预算执行。  

（二）强化时效要求。各项目单位务于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竣工结算审计、财务决算及资料归档，相关资料报送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因故未能实施项目需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报备。  

二、规范申报2026年度大中修项目  

（一）申报原则。申报单位坚持“厉行节约、保障安全、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承德市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管理办法》（承事管〔2020〕257号）要求，对拟申报项目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严禁虚报、重复申报或超标准申报。  

（二）材料要求。使用单位以公文形式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的材料主要包括：

    1.办公用房建设使用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维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以及维修的类别、工程单项造价、总金额等。

    2.市财政供养的人员编制情况。

    3.维修方案和主修项目清单，必要时需提交专业部门出具的房屋结构及相关设施设备的检测报告及维修意见。

4.房产证、土地证、平面图等相关证件和资料。

（三）申报时限。各单位务必于2025年6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经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报送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逾期不予受理。  

    三、其他要求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压实责任，确保大中修项目规范有序推进。

2026年度大中修项目申报过程中如有疑问，请联系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管理科（联系人：薛梦梅；联系电话：2055072；侯大海；联系电话：2057957）。

                             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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